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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0樓西側
承辦人：沈曉玲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589
傳真：(02)29660844
電子信箱：AJ5660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新店區屈尺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13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社字第112181790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222247004_112D2429488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新北市112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實施計畫」1

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2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實施要點暨112年9月

4日本市112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籌備會議紀錄辦理。

二、本市112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實施計畫修正重點如

下：

(一)現代偶戲類、傳統偶戲類及舞臺劇類裝臺時間更改為20

分鐘，並修正現代偶戲類比賽類別。

(二)凡於110及111學年度均獲得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同類

組決賽特優者，或110學年度因疫情禁賽但107及111學年

度均獲得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同類組決賽特優者，得

逕行參加全國賽，如自願參加市賽但比賽結果未獲得全

國賽代表權之資格者，不得再參加該類組之全國賽。

(三)報名日期為112年10月23日(星期一)至112年11月3日(星

期五)止，逾時不受理，請務必依限報名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(四)比賽期程：舞臺劇類訂於112年12月5日及6日(星期二、

三)；現代偶戲類及傳統偶戲類訂於112年12月7日及8日

(星期四、五)。

(五)領隊會議、參賽序位抽籤及場勘時間：現代偶戲類及傳

統偶戲類訂於112年11月17日(星期五)下午2時於本市五

華國小；舞臺劇類訂於112年11月21日(星期二)下午2時

於南強工商。

(六)演出時間以出場謝幕人員完全離開該類組規定之舞臺範

圍為演出計時結束。20分鐘按長鈴2次提醒，仍未結束演

出者（完全離開該類組規定之舞臺範圍），至演出時間

達20分30秒起，依規定扣分。

(七)偶戲類比賽區域為6公尺乘以6公尺，道具高度為2公尺以

下，舞臺劇類比賽舞臺尺寸則依當年度比賽場地(以空臺

為主)。

(八)今年開放觀賽並辦理頒獎典禮。

三、凡參加本次比賽(含領隊會議)之評審、工作人員及相關參

賽人員(含領隊、編導老師、助理指導老師及相關行政人

員)一律准予公(差)假登記及課務排代；若逢假日，得於2

年內核實補休，但以課務自理為原則(惟當日已支領鐘點費

者除外)，主辦單位不另發給請假證明，相關公假與課務排

代人數規定詳如計畫。

四、本實施計畫電子檔同時公告於新北市藝文競賽報名網 

(https://contest.ntpc.edu.tw)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、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、華美國際美國學校、
馬禮遜美國學校

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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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(含附件)

45


